
高雄市政府文化局 

2022 高雄春天藝術節 

「環境舞蹈」團隊徵選計畫 

一、 目的：  

(一) 高雄春天藝術節，為促進多元表演藝術呈現，以突破劇場演出

形式，鼓勵本市團隊於公共藝文場域進行創作展演，強化「人、

環境、藝術」的連結，故辦理本計畫。 

(二) 透過「動」態舞蹈，緊密結合「靜」態環境，以小型戶外舞作

為起點，推動在地團隊創作深耕，發展城市之環境優化展演型

態。以【光．影】為主軸，藉由舞蹈光影引領想像，隨行遊走

虛實光環境，點亮串聯台灣燈會主要場域。 

二、 辦理單位： 

 高雄市政府文化局(以下簡稱本局)。 

三、 徵選要求： 

(一) 全新創作，長度 15-30分鐘為限，須善用演出場地資源，

發揮其特色。 

(二) 以【光．影】為主軸，藉由舞蹈光影引領想像。 

(三) 作品形式、舞種不拘。 

(四) 演出人數 5人以上。 

四、 申請資格： 

(一) 於高雄市登記立案之團隊，每團限提一案。不受理個人報

名。 

(二) 演出、製作人員不得有大學(含)以下之在學學生參與；就

讀研究所或其他進修者不在此限。 

(三) 考量藝術節實際製作期程及執行狀況，倘入選「2022 高雄

春天藝術節小劇場團隊徵選計畫」之團隊，不重複入選本

計畫。 

五、 補助事項： 



(一) 本計畫預計入選團隊數以四至六團為限。本局提供每團製

作經費以 30萬元為上限，服裝、音樂、道具、音響、餐

旅由團隊自理。 

(二) 演出免售票，入選團隊演出場次至少兩場。 

(三) 本案不得再申請本局它項補助。 

六、 辦理期程及審查流程： 

(一) 收件起訖日：110年 6月 8日 09:00起至 110年 7月 26日

17:00 止，(逾時未上傳成功線上收件功能即關閉且無法受

理，請務必提早完成送件)，一律採線上收件。 

(二) 初審：本局進行線上資格審查，並邀請專家學者組成審查委

員會進行初審評分，選出複審團隊，預計 110年 8月底公佈

入圍名單。 

(三) 複審：安排複審團隊向審查委員會口頭簡報及答詢，簡報時

間每團 10分鐘為限，預計 110年 9月底公佈決選名單。 

(四) 撥付第一期款：入選團隊依複審委員修正演出計畫後提交

「實際執行規劃書」並完成簽約程序，簽約完成後一個月內

撥付第一期款(50%)。 

(五) 以上審查會議為因應防疫措施得改採現上會議或書面辦理。 

七、 審查重點： 

(一) 舞作與本次主軸【光．影】結合及運用之呈現方式。 

(二) 舞作與場地結合之呈現方式。 

(三) 舞蹈表現技巧，編舞創意手法。 

(四) 製作、演出團隊陣容。 

(五) 具體可執行之演出計畫 (例如：演出動線安排、演出人員

休息空間安排、音響及其他演出設備動線及倉儲規劃、雨

天備案規劃等實際執行細節)。 

(六) 行銷推廣計畫(請規劃各宣傳項目執行期程，如:文案、主

視覺、定裝照、影片等，及 1-2 場南部推廣活動(對象、地

點不限)，本計畫執行預定期程如附件一)。 

(七) 經費合理性。 



八、 申請方式： 

(一) 本計畫採線上申請，於「高雄市表演藝術花園」

(http://art-garden.khcc.gov.tw)登入會員帳號後，依

照相關流程填寫資料及上傳檢附文件，方完成申請程序。 

(二) 線上填寫資料列表如附件二。 

九、 演出地點及檔期： 

(一) 演出地點：以非制式劇場空間為佳，本局建議場地如下： 

1. 高雄流行音樂中心戶外空間。 

2. 駁二藝術特區戶外空間。 

(以上地點為本市辦理台灣燈會活動場域，將視狀況彈性運

用使用空間) 

(二) 演出檔期為 111年 2月 7 日至 2月 28日之平日，團隊演

出至少 2場次。 

十、 入選團隊應配合事項： 

(一) 演出計畫應配合複審委員建議修改後，提出「實際執行規

劃書」送本局備查以簽約。若未於 110年 11月 12日前提

交並完成簽約，視同放棄入選資格。 

(二) 本案計畫執行、撥款及核銷等，依入選後所簽訂之契約相

關規定辦理。 

(三) 若未依簽約計畫內容執行(含製作、演出規模、行銷等)或

未配合本局宣傳期程提供演出文案、宣傳照等相關資料，

致影響整體行銷，本局概不協助宣傳，也不列入次年高雄

春天藝術節合作或甄選對象資格，並得視情節輕重撤銷該

案。 

(四) 如團隊遇不可抗力之因素而更動製作、演出人員，須事先

向本局報備，經核准後執行。 

(五) 入選團隊需參加本局所召開製作進度會議，針對本案執行

方式進行說明，籌備過程中本局得要求了解入選團隊製作

進度。 

(六) 相關平面及電子文宣資料上均須列本局為主辦單位，並配



合使用 2022高雄春天藝術節主視覺及宣傳相關規範。因本

市為 2022 台灣燈會主辦城市，請酌情配合本市活動(燈會)

辦理相關宣傳事宜。 

(七) 不得破壞場地，若有毀損則由團隊自負後續責任；若有特

殊演出需求須事先經場地管理單位同意。 

(八) 入選團隊應辦理演職人員之相關保險，如未依規定辦理保

險、保險範圍不足或未能自保險人獲得足額理賠，其損失

或損害賠償，由入選團隊自行負擔。 

十一、 著作權： 

(一) 入選團隊應擔保其申請計畫內容、演出成果及使用音樂無

侵害他人著作權之情事，若因前開情事致本局權益受損或

受連帶賠償請求之損失，入選團隊應對本局負全部賠償責

任。 

(二) 本案所得之成果資料，其著作權屬於入選團隊，惟配合本

局辦理藝文宣導，本局得以各種方式無償使用，入選團隊

應與其員工或其他有關第三人約定，確保本局享有上述權

利。 

十二、 其他： 

(一) 日後以本案製作進行巡演或衍生創作時，需於文宣及相關

文件註明「本節目於 2022 高雄春天藝術節首演」，本說明

文字若有修改，以本局通知為準。 

(二) 本計畫若有未盡之處，本局有權修正，並有最終解釋權及

裁決權。 

十三、 附件 

 附件一、2022春藝環境舞蹈預定期程表 

項

次 
期程 執行項目 執行內容 

1 110年 6/8~7/26 徵件期  

2 110年 8~9月 審查期 9月底公告入選名單 

3 110年 10~11月 確定演出、宣傳內 若由本局召開行銷宣傳會議討論相



附件二、線上填寫資料列表 

於「高雄市表演藝術花園」 

(http://art-garden.khcc.gov.tw)申請，線上填寫資料如

下，收件自 110 年 6月 8日起至 110年 7月 26日 17:00止。 

(一) 案件簡介及申請資料 

節目名稱  

演出場地  

演出時間 
(演出檔期為 111

年 2 月 7 日至 2

月 28 日平日，至

少演出二場) 

序位 1 例：2/10-19:30 例：2/11-14:30 例：2/11-19:30   

序位 2      

序位 3      

申請團隊  

立 案 地 址  

通 訊 地 址  

成立日期 
 社團登記證 

字號 
 團體統一編號 

 

負  責  人 

姓名： 
電話： 
傳真： 
電子信箱： 

聯  絡  人 

姓名： 
電話： 
電子信箱： 

經費預算（請用阿拉伯數字填寫；金額以新台幣計） 

支      出 計畫總預算（支出金額合計） $ 

容後簽約 關執行內容及期程需配合參與 

4 
110 年 11 月(簽約

後一個月內) 
第一期撥款 

須繳交完整演出計畫書及舞者合作

意向書 

5 
110年 12月 

~111年 2月 

宣傳期 

1.配合春藝整體宣傳提供相關資料

(照片、文案、演出資訊等) 

2.團隊辦理 1-2場南部推廣活動 

團隊製作期 安排至少 1次「現地」彩排 

6 111年 2/7-2/28 演出 每團安排 2場演出 

7 
最後一場結束後

一個月內 
第二期撥款 

繳交成果報告及核銷資料(詳如簽

訂契約之規範) 



收 
 
 
 
入 

自籌款項 ＄ 

其他收入 ＄ 

本局補助 ＄ 

近二年獲政府或國家藝術基金會補助紀錄及金額(本局部分免填) 

年度 補助單位 活動名稱 補助項目 補助金額 

     

     

     

     

(二) 收支明細表(經費概算表) 

(三) 計畫書 

1. 計畫緣起 

2. 作品架構 

3. 演出日期、場次、地點、節目長度 

4. 作品特色構想 

5. 製作團隊簡介 

6. 演出人員簡介 

7. 製作進度表 

8. 推廣行銷規劃 

9. 過去演出成果影音資料連結 

 

(四)檢附文件上傳 

1. 製作團隊介紹(完整介紹+照片) 

2. 演出人員介紹(完整介紹+照片) 

3. 近年演出成果影音資料 

-最近二年辦理重要活動紀錄【請加註說明】 

-過去演出活動照片【請加註說明】 

4. 團隊立案登記證影本乙份 

5. 演出場地示意圖(使用場地範圍照片及如何與場

地結合之說明) 

 



 


